
公开场合被偷拍维权难
律师建议：受害人可提起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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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搜索发现，各类社交网

站、视频网站乃至直播网站上，以

街拍、地铁偶遇等为噱头传播各

类公共场合偷拍视频、照片的网

友不在少数，其中一些以路人穿

搭为拍摄重点，另一类则专注于

拍摄女性敏感部位，评论大多十

分低俗。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遭遇偷

拍后敢于维权、坚持维权的受害

者却十分有限。对此，任可可解

释说：“出了这个事之后，我咨询

了好几个律师。有人提到说他转

发没有超过500，可能不够处罚标

准，也有人说公共场合偷拍不牵

扯侵权，所以心里不太有底，担心

即使报警或者起诉，也没有什么

结果，反而可能会使视频传播更

广。”除此之外，任可可还担心，一

旦事情闹大了，父母势必会知道，

“不想让父母再替我担心。”综合

考虑后，她最终决定将此事暂告

一段落，“生活还要继续，也没有

精力老去处理这种事。”

对于网上诸如“要不是你穿

得少，怎么会拍你”之类的声音，

任可可说，放弃维权并不意味着

自己认可了这种理论，“视频里我

穿的就是一条很正常的吊带裙，

还配了外套，可能就是坐下的时

候压住了裙身导致领子有一点

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来拍

我。这是对方的问题，不是我的，

偷拍并且发在网上进行羞辱，就

是人品问题。”任可可说。

擅自发布偷拍视频

营销号引万人举报

12月9日，微博大V“天秀bot”

发帖爆料称，新浪微博某营销号擅

自发布他人被偷拍视频，并配以

“人丑胸不丑，拍完我就走”的侮辱

性评论。此后，该网帖引发上万人

关注。

记者注意到，涉事营销号所发

布的偷拍内容其背景大多为公共

场合，画面焦点往往集中在女性敏

感部位。偷拍者往往抓住女性正

常活动的某个瞬间，对疑似走光的

画面进行特写拍摄。为提高关注

度，发布者在上传照片、视频的同

时，常常还会加上几句低俗评语。

随着爆料帖走红，越来越多的

网友加入对该营销号的“声讨”当

中。不少网友对该营销号借偷拍

照片谋求关注的行为表示不满：

“真的很恶心，今天如果不当回事，

下次就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

身上。”记者搜索发现，涉事营销号

目前已经“查无此号”。据爆料博

主介绍，经网友自发举报，12 月 9

日晚间该账号就被平台封号。

“天秀 bot”介绍说，自己之所

以会关注到涉事营销号，是源于一

则求助信息。一名女性网友向其

投稿称，自己在广州地铁遭遇偷

拍，对方不仅在网上发布了偷拍视

频，还对自己进行侮辱。投稿前女

生曾尝试联系对方进行交涉，但毫

无进展，反而又遭到辱骂，受害女

生因此陷入维权困境，“能不能救

救我？”据其介绍，收到求助信息后

他曾联系涉事营销号进行求证，对

方坚称只是搬运了其他平台的视

频，并未侵权，甚至还表态说：“谢

谢帮我出名，这些我完全不在乎，

最好每天曝光我一次。”因此，才引

来上文所称爆料帖。

记者辗转联系到了受害女生

任可可，她介绍，自己是广州某高

校的大四学生，“12月9日早上，朋

友给我发来那个视频，问是不是

我。我看完后第一时间有点蒙，后

来仔细回想了一下，确实曾经在地

铁里遇见一个人特别不对劲。”“但

当时不太能确定他是不是在偷拍，

瞪了几眼他也没有心虚的意思，就

以为是自己多想了。”

她说，自己发现被偷拍视频

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对方，要求删

除视频，结果又遭到辱骂。或许是

为了报复，对方还专门将自己的视

频置顶，无奈之下自己联系了多个

微博大 V 求助。她介绍，经“天秀

bot”等人转发后，目前涉事营销号

已经被封号。“只是封了一个月，一

个月以后他还是可以继续用。”对

于这一结果，任可可说，“还不算完

全解决，因为视频源头还没有找

到，可能别的网站还会有。”

12月9日，大四女生任

可可（化名）经朋友提醒发现，

自己乘坐地铁时的场景被人

偷拍并上传至网络。令任可

可感到气愤的是，对方拍摄的

焦点始终集中于自己的胸部，

而且还在发布视频的同时配

以侮辱性点评。此后，任可可

私信联系了视频发布者，要求

对方删除视频，不料反而招来

辱骂。无奈之下，任可可求助

于其他网友，并在众人的帮助

下，成功利用平台投诉机制使

对方暂时性封号一个月。

事实上，任可可的经历并

不是个例。调查发现，各种网

站、客户端上，打着街拍名义

发布偷拍视频、照片的人不在

少数。其偷拍内容的主角大

多为年轻女性，拍摄重点基本

集中在女性敏感部位，评论大

多含有性暗示意味。由于拍

摄地点大多位于地铁、街头等

公共场合，许多被偷拍者也无

法确定对方偷拍是否违法违

规，因而时常陷入维权困境。

广州地铁上被偷拍

大四女生求助网友 各类网站频现偷拍视频

受害者顾虑重重难维权

《北京青年报》

如果遭遇公共场合的偷拍，

是否真的无法维权？

对此，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

许浩律师介绍说，在公共场所偷

拍他人并将照片发布在互联网上

进行传播，已经涉嫌侵犯他人肖

像权；如果还配有侮辱性词汇，就

还涉嫌侵犯他人名誉权。受害者

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发布

者删除照片，赔礼道歉，乃至赔偿

经济损失。如果网络平台方面未

尽到审查义务或未及时删除，也

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北京朝阳法院李清华法官提

醒说，受害者遭遇偷拍后，如果认

为对方行为已经涉及刑事犯罪，

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如不构成

刑事犯罪，则可以选择民事诉讼

维护自身权益。

李清华法官建议，受害者在

起诉前，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留

存互联网上的侵权内容及信息，

避免因对方删除或设为个人可见

等操作遗失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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